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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政局 区财政局关于调整
惠民殡葬补助政策（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全面推行惠民殡葬政策，不断推进我区殡葬事业健康发展，倡导文明殡葬，根据民政部等16部委《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民发〔2018〕5号），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惠民殡葬工作的通知》（苏民事〔2012〕22号、苏财社〔2012（29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决定对现行的惠民殡葬补助政策进行部分调整。
一、补助范围
将原“逝者生前为我区户籍，未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去世火化后可享受惠民殡葬政策”，补助范围扩大为以下5类对象：
[bookmark: _Hlk198025326]1.具有通州区户籍的城乡居民；
[bookmark: _Hlk198025285]2.在本区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
3.驻通州部队现役军人，在通州大中专院校全日制非通州户籍的学生；
4.与在通州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金1年以上并办理居住证的外来务工人员
5.公安机关经办处理的无名尸。
二、补助标准
根据区发改委、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关于明确通州区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通发改〔2025〕106号），将原补助火化费620元/具和遗体接运费290/具，调整为补助火化费550元/具，遗体接运费180-400元/具（具体按本附件2《南通市通州区区内遗体接运按里程收费标准》确定）。项目和标准随区发改、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调整而调整。
三、补助方式
[bookmark: _Hlk198026021][bookmark: _Hlk198026055]将原丧事承办人事先支付后再回镇（街道）申请报销，调整为申请人凭逝者死亡证明及有关下列材料，在区内殡仪馆窗口填写《南通市通州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补贴申请表》，由殡仪馆现场审核后直接窗口兑现。
①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②逝者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1份。
③逝者为婴儿的，出具医院、公安、民政部门的相关证明材料。
④逝者为在通州大中专院校全日制非通州户籍学生，需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
⑤逝者为驻通州部队现役军人，需提供部队出具的证明。
⑥逝者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提供与在通州企（事）业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近1年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⑦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Hlk198026213]1. 遗体接运、火化服务由我区殡仪馆专门负责提供的，殡仪馆按补助标准免收相应的遗体接运和火化费。
2.遗体火化服务由我区殡仪馆专门负责提供，遗体接运服务非我区殡仪馆专门负责提供的，殡仪馆按补助标准免收相应的遗体火化费。
[bookmark: _Hlk198026501][bookmark: _Hlk198026520]3.通州户籍居民遗体在区以外殡仪馆火化的，申请人2个月内凭遗体接运、火化发票，到区内任一家殡仪馆办理申请补助手续，火化费未超过补助标准的按实报销，超过的按补助标准报销；遗体接运费不超过290元（接运费平均值）的按实报销，超过的按290元标准报销。
[bookmark: _Hlk198026433]四、结算方式
[bookmark: _Hlk198026392]所需补助经费全额列入区、镇（街道）财政年度预算，按既定比例分担；由殡仪馆于次月汇总后与区财政统一结算。
五、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6年  月  日起实施。区内原有相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作废，执行此政策。
特此通知。
附件：
1.《南通市通州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费用补贴申请表》；
2.《南通市通州区区内遗体就近接运按里程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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